
青岛电影学院
学位审核与评定流程
第一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暂行实施办法》，为贯彻落实山东省学位委员会的有关具体工作要求，做好我校学位工作，特制定本流程。

第二条  达到学士学位授予标准的应届本科毕业生（或往届暂不授予学位的本科毕业生），可向各系学位分委员会申请授予学士学位。
   第三条  各系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对毕业生的申请进行审核和推荐，并填写《学士学位授予条件审核表》
一.各系依据学校《授予学士学位细则》逐一审核本系毕业生的思想政治表现、学业成绩、毕业作业、毕业论文（设计）、毕业答辩等，各项成绩及毕业鉴定等材料。
二.每年六月中上旬，向学校学位办递交《学士学位授予条件审核表》，并将学生学业成绩表汇总整理后一并提交学校学位办。
第四条  学校学位办依据《授予学士学位细则》逐一审核每位申请者的学位授予条件，对于有异议的问题与系学位分委员会进行协商。学校学位办将各系申报的申请学士学位毕业生名单及相关材料进行审核和汇总后，报学校学士学位评定委员会审定。
第五条  召开学校学位评定委员会会议，审核各系申请学士学位毕业生名单及相关材料，对本年度学士学位授予结果做出决议。学士学位评定委员会会议必须有全体成员的三分之二以上（含三分之二）人员出席，做出的决议须经学士学位评定委员会全体人员半数（不含半数）以上人员通过，方为有效。
第六条  因休学、降级等原因需延期毕业的本科生，按其实际毕业年份申请参加当年的学位评定。
第七条  本章程自2015年9月1日起实施。

第八条  本章程由学校学位办负责解释。
	青岛电影学院学士学位授予条件审核表
系（章）                                                                                     年   月   日

	序号
	学号
	姓名
	性别
	专业
	学习成绩
（全部合格/部分不合格）
	学位论文能否授予学位
授予学位要求：≥75分
（能/不能）
	获得毕业证书
（是/否）
	结论
（授予/不授予/暂不授予）
	备注

	　
	　
	　
	　
	　
	　
	　
	　
	　
	　

	　
	　
	　
	　
	　
	　
	　
	　
	　
	　

	　
	　
	　
	　
	　
	　
	　
	　
	　
	　

	　
	　
	　
	　
	　
	　
	　
	　
	　
	　

	　
	　
	　
	　
	　
	　
	　
	　
	　
	　

	　
	　
	　
	　
	　
	　
	　
	　
	　
	　

	　
	　
	　
	　
	　
	　
	　
	　
	　
	　

	　
	　
	　
	　
	　
	　
	　
	　
	　
	　

	　
	　
	　
	　
	　
	　
	　
	　
	　
	　

	　
	　
	　
	　
	　
	　
	　
	　
	　
	　

	
	
	
	
	
	
	
	
	
	

	　
	　
	　
	　
	　
	　
	　
	　
	　
	　

	　
	　
	　
	　
	　
	　
	　
	　
	　
	　

	
	
	
	
	
	
	
	
	
	

	
	
	
	
	
	
	
	
	
	

	
	
	
	
	
	
	
	
	
	

	
	
	
	
	
	
	
	
	
	

	
	
	
	
	
	
	
	
	
	

	
	
	
	
	
	
	
	
	
	

	
	
	
	
	
	
	
	
	
	

	
	
	
	
	
	
	
	
	
	

	
	
	
	
	
	
	
	
	
	

	系学位委员会主任：
	委员：


